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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4_BF_9D_E9_c80_301927.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

公司章程的批复(保监发改〔2007〕894号)华泰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请示》（华寿字〔2007〕060

号）收悉。经审核，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注册资本

变更为3.4亿元人民币，并将公司章程第1.5条修改为：“公司

注册资本为3.4亿元人民币。” 二、同意你公司将公司章程

第3.1条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4亿元，划分为3.4

亿股，每股面值人民币一（1）元。” 三、同意你公司将公

司章程第3.2条修改为：“公司发起的股东共七（7）家，发起

的股东名称及其所持股份如下：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25837.477万股，占总股本的百分之七十五点九九三

（75.993％）；华润股份有限公司、华北电网有限公司、亿阳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

有股份277.551万股，各占总股本的百分之零点八一六（0.816

％）；昆明华铁置业有限公司持有股份252.319万股，占总股

本的百分之零点七四二（0.742％）；安达北美洲保险控股公

司（英文名称为ACE INA Holdings Inc.）持有股份6800万股，

占总股本的百分之二十（20％）。”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